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多功能视听室使用管理规定 

图书馆多功能视听室是为学校、各院系、部门及广大师生员工开展公务活动、

小型报告、讲座、会议及影视播放的场所；面向校内师生团体免费借用，谢绝一

切营利或商业行为使用。为加强管理，确保正常、安全、有序的使用，现对多功

能视听室使用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视听室的管理 

1、借用时间：每学期（节假日除外）周一～周四的 08：00--21：00；周六、

周日 9:00--17:00。 

2、使用前需向图书馆提出预约申请，同意后方可使用。 

3、多功能视听室的使用安排按照申请时间顺序安排使用，由图书馆进行统

筹和调整。 

4、各单位、部门使用时须安排专人负责人员进场和退场的疏通并在场内进

行组织和管理，活动组织者必须配合管理人员做好设备的使用及维护工作，尤其

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5、管理人员在视听室使用前要调试好音响、灯光及多媒体设备，会议（报

告）结束后，管理人员要认真检查设备、关闭电源，确保场地安全。 

6、管理人员对每次使用情况进行登记、检查、上报。借用申请人需遵守使

用管理规定，保证场内安全，保持场地整洁，爱护设施设备。室内设施在使用期

间如发生人为损坏，由使用单位或个人负责照价赔偿。 

7、管理人员经常对场地的线路、灯光、消防、通风设备和电气设备进行检

查，防止因线路、灯与其它物品距离太近导致温度过高而引起的火灾事故。 

二、多功能视听室的借用手续 

1、使用遵循先申请后使用、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由图书馆进行统筹安排。 

2、使用者进入图书馆网站下载《图书馆多功能视听室使用申请单》，详细填

写使用时间、活动内容、人数及其它服务要求后，经申请方部门领导审核同意后

报图书馆，经图书馆同意方可使用。 

3、《图书馆多功能视听室使用申请单》原则上应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交至图

书馆，场地环境及设备有特定要求的，须提前一周预约。 

4、办理使用手续后需要变更或取消使用计划的，须在预约使用日前一天通



知图书馆。 

三、视听室的使用要求 

1、申请单位负责审查会议、讲座和播放的视频影像资料的内容，对开展的

活动全程监督，主题与申请内容不符时须及时制止。 

2、申请人必须为我院在职正式职工，填写《图书馆多功能视听室使用申请

单》并由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加盖单位公章。 

3、申请单位应确定专人负责联络和协调工作，学生参与举办的活动必须安

排辅导员或教师全程参与指导和管理。 

4、申请单位要按学院安全工作有关规定承担起安全责任，防范可能出现的

各种问题及隐患。 

5、进入视听室须衣着整齐、举止文明，禁止穿背心、拖鞋进入。保持室内

卫生干净，严禁吸烟，动用明火，禁止携带饮料、零食入场，禁止随地吐痰和丢

弃垃圾。 

6、各部门在已借用视听室的情况下不得转借给校外人员或单位进行与本校

无关的各类活动。 

7、接用大功率音响、灯光设备，须提前与管理人员联系，具体负责人提交

书面材料经图书馆批准同意，请专业电工到场接（断）电源、设备，确保公共设

施和人身安全，防止火患发生。 

8、严禁在视听室幕布上用双面胶、不干胶、胶水等黏性较强的粘贴物或大

头针、钉子、曲别针贴海报、纸张、宣传画等。 

9、各部门使用完毕要负责场所的卫生清理、清洁工作。 

10、墙面、地面、窗户（玻璃）、座椅等地方，使用者应注意爱护，防止坚

硬物的磕碰、划痕，搬动桌椅时要离开地面不得脱拽。 

11、管理人员加强对视听室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杜绝

隐患。使用视听室的部门和个人亦须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节约意识，保证秩序。

在遇到停电、烟雾、火灾等突发情况时，所有人员应服从工作人员指挥，迅速安

全离场。 

12、使用完毕后，由使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共同检查，出现问题及时上报，

及时处理，以备下次正常使用。 

13、凡违反上述规定的，管理人员有权采取制止违规行为、请出场外直至谢

绝入场等处理办法。 


